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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帆生物” 、“发行人” 或“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10.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617号）。

健帆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168号令]）、《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

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22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

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参与网上申

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查询。

一、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本次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A股股票将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额为10.00亿元人民币，共计1,000.00万张。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1年6月23日（T日）至2027年6月22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5、票面利率

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50%，第三年为1.0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1.80%，第六年为

2.00%。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

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

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7、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8、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6月29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12月29日至2027年6月22日止）。

9、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

一股的整数倍，其中：Q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

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

的票面金额及其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10、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90.60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

的收盘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

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

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

按照公平、 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11、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

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公告修正幅度、 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

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12、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

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3、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70%，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

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

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

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

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14、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

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

权益。

15、债券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债主体（健帆生物）信用评级为AA级，债券信用评级为AA级，评级展望稳定。

16、资信评级机构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17、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6月23日（T日）。

18、发行对象

（1）向发行人的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2021年6月22日，T-1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A股股东。

（2）网上发行：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

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9、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健帆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A股股

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00亿元的部分由中航证券包销。

（1）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

①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22日，T-1日）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1.2421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元/

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健帆生物现有A股总股本805,028,968股（无回购专户库存股），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

总数为805,028,968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9,

999,264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2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登记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

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②原A股股东除可参与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

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③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0529” ，配售简称为“健帆配债” 。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的部分按照登记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即所产生

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

最小记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持有的“健帆生物”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在对应证券营业部

进行配售认购。

（2）网上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370529” ，申购简称为“健帆发

债”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

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

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

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

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

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

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20、网上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21、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健帆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健帆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22、转股来源

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来源全部为新增股份。

23、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0.00亿元的部分

由主承销商全额包销。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为3.00亿元。

24、上市安排

发行结束后， 公司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

告。

25、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交易日 事项

2021年6月21日

T-2日

披露《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

告》

2021年6月22日

T-1日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网上路演

2021年6月23日

T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股东优先配售（缴付足额资金）；

网上申购（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确定网上中签率

2021年6月24日

T+1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2021年6月25

T+2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中签缴款(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额的可转债认购资金）

2021年6月28日

T+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2021年6月29日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

名称：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凡

联系人： 张明渊

注册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六路98号

联系电话： 0756-361969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丛中

联系人： 资本市场总部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二号楼中航资本大厦

联系电话： 010-59562463

发行人：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97� � � �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33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

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公司向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金额为4,000.00万元、向唐山

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金额为1,985.50万元、 向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委

托贷款金额为12,500.00万元

● 委托贷款期限：1年

● 委托贷款利率：向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利率

为4.6284%；向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利率为4.35%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2021年6月17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开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开滦财务公司” ）、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阳公司” ）签署编号为

“WTDK2021059号” 的《委托贷款合同》，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唐山中阳公司提供4,000.00万元

的委托贷款。 唐山中阳公司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资金支持。

2021年6月17日，公司与开滦财务公司、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泓公司” ）

签署编号为“WTDK2021060号” 的《委托贷款合同》，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唐山中泓公司提供1,

985.50万元的委托贷款。 唐山中泓公司其他股东将按持股比例提供资金支持。

2021年6月17日，公司与开滦财务公司、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炭素化工公司” ）

签署编号为“WTDK2021061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公司通过开滦财务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12,

500.00万元的委托贷款。 炭素化工公司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向唐山中阳公司、唐山中泓公司、炭素化工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上述三笔贷款期限自2021年6月17日至2022年6月16日止， 唐山中阳公司和炭素化工公司贷款利率为

4.6284%、唐山中泓公司贷款利率为4.35%，贷款期限均为一年。 公司本次向三个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

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上述三笔委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上述三笔委托贷款免除委托贷款手续费，2021年度未经审计的

委托贷款手续费累计发生8.97万元，未超出2021年度预计额度。

（二）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向唐山中阳公司提供不超过8,000.00万元的委托贷款，截至

目前公司已对唐山中阳公司发放委托贷款4,000.00万元，委托贷款剩余额度4,000.00万元；公司向唐山

中泓公司提供不超过28,000.00万元的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唐山中泓公司发放委托贷款1,

985.50万元，委托贷款剩余额度26,014.50万元；公司向炭素化工公司提供不超过51,000.00万元委托贷

款，截至目前公司已对炭素化工公司发放委托贷款12,500.00万元，委托贷款剩余额度38,500.00万元。

董事会意见：

1、唐山中阳公司成立时，公司引进北京金汇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主要考虑采用

其自主研发的技术，保障唐山中阳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公司作为持股80%的大股东，为唐山中阳公司

提供全额委托贷款，保证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 公司对唐山中阳公司发放委托贷款至今未

发生过逾期情形，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2、公司持有炭素化工公司81%的股权。 公司为炭素化工公司提供全额委托贷款，保证该公司正常的

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 炭素化工公司经营稳定，销售渠道畅通，公司对其发放委托贷款至今未发生过逾

期情形，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唐山丰润区任各庄镇任各庄中石化油库南侧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姚洪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乙醇汽油、甲醇汽油、变性甲醇生产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7月7日）、甲

醇燃料技术开发、推广及相关技术服务。

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唐山中阳公司主营业务为甲醇燃料的生产和销售，2018年-2020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1,

155.97万元、8,866.89万元、16,468.72万元。

3、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唐山中阳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北京金汇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持有其20%

的股权。

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末，唐山中阳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5,902.29万元，负债总额11,108.60万元，净资

产4,793.69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实现 16,468.72万元，利润总额5.37万元，净利润16.44万元。 截至

2021年3月末，唐山中阳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5,231.46万元，负债总额10,150.84万元，净资产5,

080.62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6,891.71万元，利润总额241.68万元，净利润241.82万元。

（二）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1、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泓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曹妃甸工业区化工产业园区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顺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引进、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进口。

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唐山中泓公司正处于建设期，2018年—2020年无营业收入。

3、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唐山中泓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

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末，唐山中泓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8,645.27万元，负债总额53,187.11万元,净资

产25,458.16万元，该公司正处于建设期，2020年度无营业收入，利润总额-2,127.44万元，净利润-2,

127.44万元。 截至2021年3月末， 唐山中泓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8,900.28万元， 负债总额53,

970.77万元，净资产24,929.51万元，该公司正处于建设期，2021年1-3月无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与净利润

均为-528.66万元。

（三）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1、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开滦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河北省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5号路北

注册资本：12,904.47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顺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和销售煤焦油衍生产品（包括轻油、溶剂油【酚油】、工业萘、洗油、蒽油、炭黑

油、煤沥青、重油、中性酚钠）（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1月2日）；煤焦沥青、蒽油乳剂、煤焦油、

萘、溶剂油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正餐服务。

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炭素化工公司主营业务为焦油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2018年—2020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125,320.93万元、111,235.92万元、83,548.62万元。

3、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1.00%的股权；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9%的股权。

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末，炭素化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7,258.03万元，负债总额51,745.56万元，净资

产5,512.47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实现83,548.62万元， 利润总额1,042.20万元， 净利润1,056.25万

元。 截至2021年3月末，炭素化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6,260.20万元，负债总额50,089.69万元，

净资产6,170.51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收入29,123.77万元，利润总额606.20万元，净利润579.76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公司利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开展委托贷款，有利于保证子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和生产经营，减少财务费用，更好地回报全

体股东。 公司对其子公司具有控制权，可以对子公司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能够较好的控制委托贷款风

险，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唐山中阳公司、唐山中泓公司、炭素化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可以掌握该

笔资金的使用情况，风险可控；公司将会对子公司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发放委托贷款为86,399.75万元，均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发放

的委托贷款，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

情形。其中：为子公司炭素化工公司发放委托贷款26,4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发放

委托贷款10,0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阳公司发放委托贷款7,0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泓公司

发放委托贷款25,309.75万元，为子公司承德中滦煤化工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9,690.00万元，为参股

公司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6,000.00万元， 子公司山西中通投资有限公司为参

股公司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2,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天风证券天泽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1年06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风证券天泽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天泽六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970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等相关法律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汪琪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一纯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汪琪

任职日期 2021-06-21

证券从业年限 1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

过往从业经历

汪琪女士，6年债券投资管理经验，1年证券从业经验，北京

大学金融学硕士，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2014年至2015年就

职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至2021年就职

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中心（金融市场总部）。

2021年4月加入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1

年6月担任天风证券天泽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一纯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1-06-21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公司投资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经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产品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汪琪女士担任天风

证券天泽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吴一纯女士不再担任该集合计划投资经

理。

本公司已就上述变更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备案。

特此公告。

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6月21日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扬电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０１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

为

１

，

０８７

，

８４８

股，限售期为

６

个月，无流通限制的股票数量为

１９

，

９１２

，

１５２

股，自

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经济开发区天目路

６９０

号

联系人：仇勤俭

电话：

０５２３－８８８５７７７５

传真：

０５２３－８８８５７７７５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联系人：郑瑜、张捷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1

日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科”、“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７２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公众投资者发行，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海泰科”

Ａ

股

１

，

６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３３７

，

８０３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４４

，

０２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８８

，

０５９

，

５００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８８０５９５００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１０８８１６１％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００１．８５９３８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青岛海泰

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青岛海泰科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洋医药”、“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５

，

２６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０９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２６０．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６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

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２６．００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

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３９．８０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１．１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９４．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８．８９％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

４

，

７３４．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百洋医药”

Ａ

股

８９４．２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

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

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３６６

，

１７０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９３

，

８８７

，

０３０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量为

１８７

，

７７４

，

０６１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７７７４０６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９９．５５６０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９４６．８０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９３．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１１％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１．０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９％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６０８６７２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０９９．７８４３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803号）。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3,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为 52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

回拨机制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90 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70.2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85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5%。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 6月 22日（T-1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21日


